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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1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 2023-032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山

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

《关于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 

2023 年 3 月 30 日（星期四）15:00-16:00，公司通过“上证路演中心”平台

以网络在线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秘书李永建主持，具体情况如下： 

一、出席媒体说明会人员 

1、出席媒体代表有：《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2、参加本次媒体说明会的重组各方代表有：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代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晓宏先生 

（2）上市公司代表：董事长崔志强先生，董事杨晓宏先生，独立董事魏学

军先生、监事张彬先生、总经理黄帅先生、董事会秘书李永建先生及财务负责人

赵颖娴女士。 

（3）标的公司代表：赫邦化工总经理巩超先生及财务负责人李杰先生。 

3、参加本次媒体说明会的中介机构代表有： 

（1）独立财务顾问代表：国金证券保荐代表人、执行总经理耿旭东先生 

（2）法律顾问代表：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威女士 

（3）审计机构代表：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常和先生 

（4）资产评估机构代表：中天华评估合伙人赵俊斌先生 

4、本次媒体说明会见证律师：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丁秋艳女士、李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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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女士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说明会上，与会相关人员在媒体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

复，详见公告附件：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问答记录。 

三、媒体说明会律师现场见证情况 

本次媒体说明会由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并就本次媒体说明会出具

了法律意见，认为：本次媒体说明会的通知、召开程序、参会人员以及截至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媒体说明会的信息披露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6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四、其他说明 

公司对长期关心、支持公司发展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

谢，欢迎广大投资者通过电话、上证 e 互动等方式与我们保持联系。关于本次媒

体说明会的全部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平台

(http://roadshow.sseinfo.com)。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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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问答记录 

 

1、问上市公司董事长崔志强：请问公司计划如何处置现有业务？是否已找

到方向？能否在本次资产重组过程中一次性完成资产注入及现有资产处置？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将逐步处置现有业务。公司已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与山东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山发控股”）签署了《资产出售

的意向性协议》，山发控股同意：若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注册时未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方，山发控股或其指定主体（以下简称“购买方”）

将作为届时公司持有的剩余全部资产、负债及权利（以下简称“拟整体出售资产”）

的受让方承接拟整体出售资产；最终拟整体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以经审计、评估

的价值为依据，由公司与购买方协商确定。截至目前，拟整体出售资产的具体范

围尚未完全确定，公司对拟整体出售资产尚未进行审计评估，亦无明确的交易对

方，最终拟整体出售资产的价格将以经审计、评估的价值为依据并经公司与届时

确定的交易对方协商确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已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审议通过上述事项。公司将结合资产处置的具体进展依法履行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感谢您的关注。 

2、问标的公司赫邦化工总经理巩超：请问标的公司赫邦化工近年来年经营

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0 年至 2022 年标的公司赫邦化工营业收入分

别为 82,642.53 万元、122,586.51 万元和 146,347.63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1,853.91

万元、15,758.37 万元和 15,171.10 万元。感谢您的关注！ 

3、问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赵颖娴：请问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上市公司主要财

务指标产生怎样的影响？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净资产规模将显著增加，

资产负债结构将得到优化，偿债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盈利方面，预计本次重组

完成后，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明显增加，本次交易将有效提

高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感谢您的关注！ 

4、问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永建：请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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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将会如何变动？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海科控股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与张德华签订《股

份转让协议》，协议受让张德华持有的 77,853,056 股股份（对应持股比例为

24.33%）。目前，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海科控股现持有上市公司 24.33%

的股份，并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杨晓宏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本次交

易完成后，海科控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进一步增加，控股地位进一步增

强。感谢您的关注。 

5、问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永建：董秘，您好！我来自大决策，请问今年

疫情复苏大环境下，公司 1 季度业绩增长情况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已预约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披露一季度报

告，届时请关注公司一季度报告。感谢您的关注。 

6、证券日报记者代表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魏学军：请问在本次重组过程中，

标的资产定价原则是什么？交易价格是否公允合理？ 

答：您好!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为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 

中天华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标的资产赫邦化工 100%股

权进行了评估，并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值。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标的资产赫邦化工 100%的股权评估值为 112,389.57 万元，较赫

邦化工净资产账面价值 83,239.60 万元增值率为 35.02%。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2023 年 3 月版），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赫邦化工

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 112,389.00 万元。 

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次交易相关方均未存在现实或潜在的利益或

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符合客观、公正、独立、科学

的原则。 

本次交易定价以评估结果为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公允合理，不

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谢谢！ 

7、证券时报记者代表问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杨晓宏：上市公司选择赫邦化

工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请问赫邦化工有哪些核心竞争优势？ 

答：您好!我们认为赫邦化工具有较强盈利能力和较大发展潜力。一方面，氯

碱行业在能耗双控、新增产能受限的背景下，下游需求总体增加，发展前景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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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赫邦化工自身具有如下优势：一是区位优势，赫邦化工所在的东营港

经济开发区上下游产业链完善、配套齐全，且公路、海路运输极为便利，交通较

为发达。二是产品质量与品牌优势，赫邦化工先后通过了质量管理、环境管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获得 2022 省级质量标杆企业的荣誉称号，在行业

内享有良好的声誉。三是客户资源优势，赫邦化工已经聚集了丰富的客户资源，

广泛分布于石油、染料、纺织、化工、食品添加剂、水处理、橡塑改性等下游行

业，销售网络覆盖山东省内及河北、北京、天津、东北等周边地区。四是人才储

备优势，赫邦化工建立了完善的人才管理体系，拥有数量众多的熟悉氯碱等化工

行业的管理人员、掌握先进技术并拥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和熟悉市场的专

业营销人员，并形成了特有的人才梯队。谢谢！ 

8、中国证券报记者代表问上市公司董事长崔志强：近年来山东华鹏的业绩

不太理想，请简要介绍本次重组的背景及重组完成后是否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经

营业绩？ 

答：您好！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为玻璃器皿产品和玻璃瓶罐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但玻璃制造板块业务整体基本面受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也促使上市公司积极寻求转型。 

上市公司希望通过此次重组，将盈利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赫邦化工纳

入上市公司；同时上市公司将逐步处置增长乏力、未来发展前景不明确的现有业

务。完成赫邦化工的置入、现有业务对外处置后，上市公司将实现主营业务的转

型，经营状况与资产状况将得到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将进一步增强，

从而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本次交易注入优质资产，优化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有利于提高上市公

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谢谢！ 

9、上海证券报记者代表问上市公司董事长崔志强：我们关注到本次重组前，

山东华鹏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转变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海科控股成为上市公司

新的控股股东，原控股股东舜和资本虽然不再控股，但仍为上市公司的第二大股

东。请问：前述转变对本次重组实施及上市公司未来经营有何重大影响？ 

答：您好！目前山东华鹏已由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转变为民营控股上市公司。

新的控股股东海科控股是山东省内知名石油化工企业，入选 2022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和雄厚的资本实力。而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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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舜和资本（国有全资）仍为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且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的 36 个月内不转让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股份。 

未来，上市公司将本着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出发，会同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组

的实施工作；并在维护上市公司独立性与规范运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控股股东

与第二大股东在各自领域的优势地位，吸收先进的管理经验，推动上市公司科学、

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升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争取以优异

的经营业绩回报广大股东。谢谢！ 

 

 

 


